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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新能源汽车电机产线扩建项目

项目代码：2411-610161-04-02-462367

项目单位：西安比亚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集贤工业园尚九路1号（不

在秦岭保护区范围内）

项目单位登记注册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性质：技改及其他

计划开工时间：2024年12月 总投资：40000万元

建设规模及内容：该项目在现有厂房内，购置设备约500台/

套，扩建电机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可实现新能源汽车电机年产

36万台/套。（该备案为告知性备案，涉及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职

责的，以行业管理部门意见为准）

项目单位承诺：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填报信息真实、合

法和完整。

审核通过

备案机关：西安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4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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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第一部分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产品英文名称：UNSATURATED POLYESTERIMIDE 

产品中文名称：不饱和聚酯亚胺 

产品型号：Dobeckan FT 2015/1200 EK LOW VOC 

产品编码：3207066 

限制用途：仅限电气绝缘用 

生产商：艾伦塔斯电气绝缘材料（珠海）有限公司 

ELANTAS Zhuhai Co., Ltd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精细化工区 

邮编：519050 

传真：+86（0）756 7710420 

企业电话：+86（0）756 7228700 

国家应急电话：+86（0）532 83889090 

 

第二部分 危险性概述                                          

GHS 危险性类别： 

皮肤致敏性 1 级，慢性水生毒性 3 级。 

象形图：感叹号。 

  

警示词：警告 

危险性说明： 

     引起呼吸道或皮肤过敏反应 

     水生环境有害 

防范说明： 

操作后立即清洗 

避免泄露到环境中 

使用时带防护手套、衣服、护目镜 

避免呼入蒸汽 

储存在通风阴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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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阳光 

远离火源、热源-禁止吸烟，直立保存     

事故响应 如果皮肤沾染，用大量的肥皂和水冲洗，如果发生皮肤刺激，寻求医疗建议

或就医，脱去的污染的衣物，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废弃处置 将内装物/容器送到批准的废物处理厂处理。 

健康危害：皮肤  轻度刺激。 

环境危害：对水体有害，会引起长期的不良影响。 

燃爆危险：无。 

 

第三部分 成分/组分信息                                          

纯品               混合物 √ 

 

危害组分名称 CAS 编码 质量百分比% 

三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 109-16-0 25-50% 

过氧化叔丁基异丙苯 3457-61-2 0.5-1% 

不饱和聚酯亚胺 - 40-60% 

 

第四部分 应急措施                                             

吸    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温暖和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如呼

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咨询医师。 

皮肤接触：一旦发生接触，立刻使用肥皂和大量清水冲洗皮肤至少 15 分钟。脱除污染的衣

物、鞋。污染的衣物、鞋要彻底清洗干净后才能使用。咨询医师。 

眼睛接触：一旦发生接触，立刻使用大量清水冲洗眼睛至少 15 分钟，同时脱除污染的衣物、

鞋。咨询医师。 

食    入：如果吞食，咨询医师。吞食可引发吸入危害。严禁给失去意识伤员喂食任何物质。 

 

第五部分 消防措施                                             

灭火剂及灭火材料：抗溶泡沫液，二氧化碳、干粉、水雾、水沫。 

消防员保护装备：使用个人防护装备，配戴全面罩型正压空气呼吸器。 

消防危害：不能使用固体水体，固体水体可融化并扩散火情。 

使用水沫冷却容器。 

一定的距离可能回燃。 

加热会引起密封容器压力增加。 

使用水沫冷却暴露于火中的密封容器。 

不完全燃烧的危害分解物：碳氧化物、氮氧化物。 

其他信息：移离所有点火源。 

立刻撤离人员到安全区域。 

使用水沫冷却完全密封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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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泄漏应急处理                                        

个人防范：移走所有点火源。 

确保足够的通风。 

避免呼吸蒸气。 

环境防范：根据相关环境法规清理污染地面和污染物。 

污染处理方法：切断泄漏源。筑围堤包围泄漏物。 

清理方法：使用惰性物质吸附，并根据相关规定处置吸附物。 

其他注意事项：确保安全操作的前提下，关闭泄漏源。 

使用不产生火花工具。 

 

第七部分 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远离热源及火源。 

保持密封直立，避免泄漏。 

严禁刺、拖或滑容器。 

容器为非压力容器。 

严禁使用压力挤空。 

避免长期或反复呼吸雾气和加热蒸气。 

固化过程中避免接触或呼吸蒸气。 

避免接触皮肤。 

不要进入眼睛。 

储存注意事项：注意查看说明书，在通风良好区域储存，储存温度在 0℃到 25℃之间。避免

日晒，远离热源、火花和明火。 

 

第八部分 个人防护                                             

工作场所控制参数：无数据 

工程控制：足够通风下使用。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建议佩带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应佩带空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 

手防护：戴防护性手套。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以防止液体飞溅。确保工作场所附近有洗眼、喷淋装置。 

其他防护：穿防渗透工作服。根据工作场所的危险程度选择合适的身体防护装备。避免 

长期或反复呼吸蒸汽。 

健康保护：不要在工作区域吸烟!使用后彻底清洗。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洗皮肤。 

使用适当的护肤霜，防止皮肤干燥。在使用过程不要饮食，喝水或吸烟。 

 

第九部分 理化特性                                            

外观：液体 

颜色：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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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 99 °C  Method: ISO 1523 Tested 

燃点：308℃（根据文献） 

爆炸下限：无数据 

爆炸上限：无数据 

蒸汽压力：无数据 

蒸发率：无数据 

pH：无数据 

密度(20℃)：1.14 g/cm³                    

粘度(25℃)：900-1500 cps  

 

第十部分 稳定性和反应性                                       

按照相关的要求储存产品温度，保存温度不高于 25℃。 

禁忌物：强酸、强碱、强氧化剂，避免放热反应。 

有危害的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有毒蒸气。氮氧化物（NOX） 

化学稳定性：稳定。 

 

第十一部分 毒理学资料                                         

急性口服毒性： 

组分: 三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 

口服， LD50, Rat: > 2000 mg/kg 

第十二部分 生态学资料                                          

生态信息：无数据。 

 

第十三部分 废弃处置                                          

废弃处置方法：请根据当地法律法规处理。使用者可根据当地标准分类本物质是否属于危险

废物。合适的处理方法请咨询律师或相关部门。 

 

第十四部分 运输信息                                          

非危险运输品 

 

第十五部分 法规信息                                           

Regulations on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dangerous chemicals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15-03-2002) 

Safety data sheet for chemical products-Content and order of sections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GB/T 16483-2008) 

General rule for classification and hazard communication of chem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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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GB13690-2009)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s for hazardous agents in the work place 

Chemical hazardous agents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第十六部分 其他信息                                          

声明 

本说明书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已覆盖我们所了解的知识。相关信息仅对本品的安全操作、

使用、储存、运输、处理及泄漏作参考指南，不能作为承诺书或质量证明书使用。 

 

制表日期：2017-3-5 

制表部门：设计开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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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抬头公司名称 杭州得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凤城路 2-2号

以下测试之样品及样品信息由申请者提供并确认

样品名称 密封胶_J2JJGYW

样品颜色 红色

样品接收日期 2024.03.18

样品检测日期 2024.03.18-2024.03.22

测试内容：

根据客户的申请要求，具体要求详见下一页。

检测结论 所检项目的检测结果满足 GB 33372-2020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中有机

硅类本体型胶粘剂应用领域交通运输、装配业的限值要求。

批 准 日 期 2024.03.22

宋岩

技术经理

No. R686121424

苏州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澄阳路 32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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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摘要:

测试要求 测试结果

GB 33372-2020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符合

符合(不符合)表示检测结果满足(不满足)限值要求。

************详细结果，请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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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3372-2020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测试方法：GB 33372-2020 6.2.3；测试仪器：鼓风恒温烘箱(105℃, 3h),电子天平

测试项目
结果

方法检出限 限值 单位
00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4 1 100 g/kg

备注:

- 根据客户声明，送测产品为有机硅类本体型胶粘剂应用领域交通运输、装配业。

- VOC按照一般本体型其他胶粘剂进行测试。

样品/部位描述

序号 CTI样品 ID 描述

1 001 红色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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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图片

声明：

1. 检测报告无批准人签字、“专用章”及报告骑缝章无效；

2. 报告抬头公司名称及地址、样品及样品信息由申请者提供，申请者应对其真实性负责，CTI未核实其真实

性；

3. 本报告检测结果仅对受测样品负责；

4. 除非另有说明，报告参照 ILAC-G8:09/2019 / CNAS-GL015:2022使用简单接受（w=0）二元判定规则进行符

合性判定;

5. 未经 CTI书面同意，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 报告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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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No. A2240482205101001E Page 1 of 4 
                                                                        
 

报告抬头公司名称 深圳市永盛辉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永盛辉实业有限公司 

Company Name  

shown on Report 

SHENZHEN YONGSHENGHUI LNDUSTRIAL CO.,LTD / HUIZHOU 

YOUSHENGHUI LNDUSTRIAL CO.,LTD 

地    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宝石东路 38号/惠州市惠阳区永湖镇鸿海化工产业

园 

Address NO.38,BAOSHIDONG ROAD,SHUITIAN COMMUNITY,SHIYAN TOWN,BAOAN 

DISTRICT,SHENZHEN/HONGHAI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 YONGHU 

TOWN, HUIYANG DISTRICT, HUIZHOU 

    

以下测试之样品及样品信息由申请者提供并确认 

The following sample(s) and sample information was/were submitted and identified by/on the behalf of  

the applicant 

样品名称  

Sample Name 

电器绝缘粉末（环氧树脂粉） 

电器绝缘粉末（环氧树脂粉） 

样品型号 SH-173586-2 

Model No. SH-173586-2 

样品接收日期 

Sample Received Date 

2024.08.09 

Aug. 9, 2024 

样品检测日期 

Testing Period 

2024.08.09-2024.08.15 

Aug. 9, 2024 to Aug. 15, 2024 

 

测试内容 Test Conducted： 

根据客户的申请要求，具体要求详见下一页。 

As requested by the applicant. For details refer to next page(s). 

 

 

 

 
 

批      准 

Approved by 
 

日      期 

Date 
2024.08.15 

王文军 

授权签字人 Lab Authorized 

Signatory 

 

 

 No. R587108248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奇大道东 8号之二永盈大厦 

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Group Co.,Ltd. Shunde Branch 

Yongying Building, Section 2, No.8, East of Rongqi Avenue, Ronggui, Shunde District, Foshan, Guangd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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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摘要 Executive Summary: 

 

测试要求 

TEST REQUEST 

测试结果 

CONCLUSION 

 参考 Refer to GB 30981-2020 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Limit of harmful substances of industrial protective coatings 

 

-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 

见结果页 

See test result(s) 

   

 

************详细结果，请见下页************* 

*************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pa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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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Refer to GB 30981-2020 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Limit of harmful substances of industrial 

protective coating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 

 测试方法：参考 GB 30981-2020 6.2.1.4；测试仪器：烘箱，电子天平    

Test Method: Refer to GB 30981-2020 6.2.1.4; Test Equipment: Oven,Balance 
 

测试项目 

Test Item(s) 

结果 

Result 
方法检出限 

MDL 

单位

Unit 
001 

VOC 7 2 g/L 
 

 

备注 Remark: 

- 预处理条件：23℃，50%RH恒温恒湿放置 24h。 

Pretreatment condition: place at 23 ℃, 50% RH, consta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for 24h. 

 

- MDL = 方法检出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 

  

注释 Note: 

- 本报告中的数据结果供科研、教学、企业内部质量控制、企业产品研发等目的用。 

The testing data and result(s) in this report is(are) just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education,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etc. 

 

样品/部位描述 Sample/Part Description 

序号 

No. 

CTI样品 ID 

CTI Sample ID 

描述 

Description 

1 001 灰色粉末 

Grey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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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图片 

Photo(s) of the sample(s) 

       

 

声明 Statement： 

1. 检测报告无批准人签字、“专用章”及报告骑缝章无效； 

This report is considered invalid without approved signature, special seal and the seal on the perforation; 

2. 报告抬头公司名称及地址、样品及样品信息由申请者提供，申请者应对其真实性负责，CTI未核实其真实
性； 

The Company Name shown on Report and Address, the sample(s) and sample information was/were provided by 

the applicant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uthenticity which CTI hasn’t verified; 
3. 本报告检测结果仅对受测样品负责； 

The result(s) shown in this report refer(s) only to the sample(s) tested;  

4. 除非另有说明，报告参照 ILAC-G8:09/2019 / CNAS-GL015:2022使用简单接受（w=0）二元判定规则进行
符合性判定;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e decision rule for conformity reporting is based on Binary Statement for  

Simple Acceptance Rule (w=0) stated in ILAC-G8:09/2019 / CNAS-GL015:2022; 

5. 未经 CTI书面同意，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Without written approval of CTI, this report can’t be reproduced except in full; 

6. 如检测报告中的英文内容与中文内容有差异，以中文为准。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testing reports (if generated),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 报告结束 *** 

*** End of Re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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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对照分析报告

备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涉及的位置范围等均仅作为示意使用，结论仅供参考，不作为任何工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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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行业类别:

建设地点：

建设范围面积： 38312.04 平方米(数据仅供参考)

建设范围周长： 900.62 米(数据仅供参考

比亚迪高新集贤电机项目

建设项目

工业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集贤大道

)

2.环境管控单元涉及情况：

环境管控单元分类 是否涉及 面积/长度

优先保护单元 否 0平方米

重点管控单元 是 38312.04 平方米

一般管控单元 否 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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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间冲突附图

4.环境管控单元管控要求

序

号

环境

管控

单元

区

县

市

(区)

单元

要素

属性

管控

要求

分类

管控要求 面积/长度

(平方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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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1 周 至

县 集

贤 产

业 园

区

西

安

市

周

至

县

大 气

环 境

高 排

放 重

点 管

控区、

水 环

境 农

业 污

染 重

点 管

控区、

土 地

资 源

重 点

管 控

区、高

污 染

燃 料

禁 燃

区、周

至 县

集 贤

产 业

园区

空间

布局

约束

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1.调整结构强化领域绿色低碳发展。2.严

禁新增钢铁、焦化、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电解铝、氧化铝、煤化工产

能，严控新增炼油产能。周至县集贤产业园区 1.禁止不符合规划产业结

构和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入园。2.执行西安市生态环境要素分区总体准

入清单中“5.2 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准入要求。3.执行西安市生

态环境要素分区总体准入清单中“5.5 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准入

要求。4.农用地优先保护区执行西安市生态环境要素分区总体准入清单

中“4.2 农用地优先保护区”准入要求。5.农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执

行西安市生态环境要素分区总体准入清单中“5.7 农用地污染风险重点

管控区”准入要求。

38312.04

污染

物排

放管

控

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1.实施重点行业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深度治

理。探索研究开展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强自备燃煤机组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管控，确保超低排放运行。针对铸造、铁合金、焦化、水泥、

砖瓦、石灰、耐火材料、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严格控制物料储存、输送

及生产工艺过程中无组织排放。2.在工业园区、企业集群推广建设涉挥

发性有机物“绿岛”项目。在工业涂装和包装印刷等行业全面推进源头替

代，严格落实国家和地方产品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限值质量标准。水环境

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1.深入实施化肥农药减量行动，推动精准施肥、

科学用药，加强农业投入品规范化管理，到 2025年，化肥农药使用量

实现零增长，2.畜禽养殖场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施，加强规模以下养殖

户畜禽污染防治。在养殖大县散养密集区推广“截污建池、收运还田”

等畜禽粪污治理模式，加快建设粪污集中处理中心，统筹建立农村有机

废弃物收集转化利用网络体系和市场化运营机制。3.严格水产养殖投入

品管理，严禁非法使用农药。推广大水面生态养殖等健康养殖方式，修

陕西
省“
三线
一单
”

陕西
省“
三线
一单
”

陕西
省“
三线
一单
”

陕西
省“
三线
一单
”

陕西
省“
三线
一单
”

陕西
省“
三线
一单
”

陕西
省“
三线
一单
”

陕西
省“
三线
一单
”



复水域生态环境，加快水产养殖尾水治理。2025 年，规模以上水产养

殖尾水实现达标排放。4.提升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水平。对于可形成径流，

并进入自然水体的农村生活污水直排区域，按照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原

则，优先开展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因地制宜完善农村生活污水设

施及管网建设。周至县集贤产业园区 1.执行西安市生态环境要素分区总

体准入清单中“5.2 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准入要求。2.执行西安

市生态环境要素分区总体准入清单中“5.5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准入要求。3.农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执行西安市生态环境要素分区

总体准入清单中“5.7农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准入要求。

环境

风险

防控

周至县集贤产业园区 1.农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执行西安市生态环

境要素分区总体准入清单中“5.7 农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准入要

求。

资源

开发

效率

要求

土地资源重点管控区：1.按照布局集中、用地集约、产业集聚、效益集

显的原则，重点依托省级以上开发区、县域工业集中区等，推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项目在工业产业区块内集

中布局。严格控制在园区外安排新增工业用地。确需在园区外安排重大

或有特殊工艺要求工业项目的，须加强科学论证。2.严格用地准入管理。

严格执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限制和禁止目录、建设用地定额标准和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高污染燃料禁燃区：1.禁止销售、使用高污染燃料。禁

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成的，应当在市人民政府规

定的期限内停止使用或者改用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液化石油气、

干热岩、电、太阳能或者其他清洁能源。2.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周至县

集贤产业园区 1.执行西安市生态环境要素分区总体准入清单中“5.9 生

态用水补给区管控分区”准入要求。2.执行西安市生态环境要素分区总

体准入清单中“5.12土地资源重点管控区”准入要求。3.执行西安市生态

环境要素分区总体准入清单中“5.13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准入要求。

5.区域环境管控要求

序

号

涉 及

的 管

控 单

元 编

码

区 域

名称

省

份

管

控

类

别

管控要求

1 * 省域 陕

西

省

空

间

布

1 执行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规章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沙漠公园等）、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国家级公益林等保护区域的禁止性和限制性要求。

2 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及《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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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约

束

展改革委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的决定》。

3 执行《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鼓励、限制和淘汰技术目录》。

4 严把“两高”项目环境准入关。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

5 重点淘汰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火电、钢铁、建材行业产能。推动重污染企业搬迁入园或依法关

闭。实施工业企业退城搬迁改造，除部分必须依托城市生产或直接服务于城市的工业企业外，原则

上在 2027年底前达不到能效标杆和环保绩效级（含绩效引领）企业由当地政府组织搬迁至主城区

以外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

6 不再新建燃煤集中供热站。各市（区）建成区禁止新建燃煤锅炉。

7 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规划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

8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9 执行《陕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陕西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陕

西省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10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11 执行《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陕西省秦岭重点保护区 一般保护区产业准入清单》。

12 在秦岭核心保护区和重点保护区内禁止新设采矿权，秦岭主梁以北、封山育林区、禁牧区内禁

止新设采石采矿权，严格控制和规范在秦岭一般保护区的露天采矿活动。

污

染

物

排

放

管

控

1 按照煤炭集中使用、清洁利用原则，重点削减小型燃煤锅炉、民用散煤与农业用煤消费量，对以

煤、石焦、渣油、重油等为燃料的锅炉和工业炉窑，加快使用清洁低碳能源以及工厂余热、电力热

力等进行替代。

2 2023年底前，关中地区钢铁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其他地区钢铁企业于 2025年底前完成改造。

2025年底前，80%左右水泥熟料产能和 60%左右独立粉磨站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西安市、咸阳市、

渭南市全面完成改造，其他地区 2027年底前全部完成。2025 年底前，焦化行业独立焦化企业 100%

产能全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2027年底前，半焦生产基本完成改造。推动燃气锅炉实施低氮燃烧深

度改造，鼓励企业将氮氧化物浓度控制在 30毫克/立方米。

3 全省黄河流域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达到《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61/224-2018）排

放限值要求。汉江、丹江流域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执行《汉丹江流域（陕西段）重点行业水污染物排

放限值》。

4 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集中区域、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耕地集中区涉及的县（区），执行《铅、

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

颗粒物和镉等重点重金属特别排放限值。

5 矿井水在充分利用后仍有剩余且确需外排的，经处理后拟外排的，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外，

其相关水质因子值还应满足或优于受纳水体环境功能区划规定的地表水环境质量对应值，含盐量不

得超过 1000毫克/升，且不得影响上下游相关河段水功能需求。"

环

境

风

险

防

控

1 加强重点饮用水水源地河流、重要跨界河流以及其他敏感水体风险防控，编制“一河一策一图”应

急处置方案。

2 将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推进危险废物、重金属及尾矿环境、核与辐射等重点领域环境风险

防控，加强新污染物治理，健全环境应急体系，推动环境风险防控由应急管理向全过程管理转变，

提升生态环境安全保障水平。

3 在矿产开发集中区域实施有色金属等行业污染整治提升行动，加大有色金属行业企业生产工艺提

升改造力度，锌冶炼企业加快竖罐炼锌设备替代改造。深入推进涉重企业清洁生产，开展有色、钢

铁、硫酸、磷肥等行业企业涉铊废水治理。

4 加强尾矿库污染治理。全面排查所有在用、停用、闭库、废弃及闭库后再利用的尾矿库，摸清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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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库运行情况和污染源情况，划分环境风险等级，完善尾矿库污染治理设施，储备应急物资，最大

限度降低溃坝等事故污染农田、水体等敏感受体的风险。

5 严格新（改、扩）建尾矿库环境准入，加强尾矿库渗滤液收集处置，鼓励尾矿渣综合利用，无主

尾矿库应由当地人民政府依法闭库或封场绿化，防止水土流失和环境损害。

6 对使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或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国家认定的新污染物的企业，全面实施强制性清洁

生产审核。加强石化、涂料、纺织印染、橡胶、医药等行业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

7 落实工业企业环境风险防范主体责任。以石油加工、煤化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涉重金

属企业为重点，合理布设企业生产设施，强化工业企业应急导流槽、事故调蓄池、雨污总排口应急

闸坝等事故排水收集截留设施，以及传输泵、配套管线、应急发电等事故水输送设施等建设，合理

设置消防处置用事故水池和雨水监测池。

8 排放《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

对排污口和周边环境进行监测，评估环境风险，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并公开有毒有害水污染物信息，

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

9 完善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法规标准体系，健全风险管控和修复制度，强化监管执法

和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健全环境监测网络，健全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数据管理信息系统平台，提

升科技支撑能力，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10 针对存在地下水污染的工业集聚区（以化工产业为主导）、危险废物处置场和生活垃圾填埋场

等，实施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阻止污染扩散。

11 以涉石油、煤炭产业链输送链，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为重点，加强黄河流域重

要支流、跨界河流以及其他环境敏感目标环境风险防范与治理。

12 完善黄河干流以及重要支流上下游联防联控机制，加强省、市、县三级和重点企业应急物资库

建设，加强以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油气管道环境风险防范，建立健全新污染物治理体系。

资

源

开

发

效

率

要

求

1 2025年，陕西省用水总量 107.0亿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比 2020年下降 12%，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20年下降 10%。

2 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 16%，可再生电力装机总量达到 6500万千瓦。到 2030 年，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

3 到 2025年陕北、关中地级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以上，陕南地区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 10%。

4 对地下水超采区继续采取高效节水、域外调水替代、封井等措施，大力减少地下水开采量。

5 稳妥有序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燃料类煤气发生炉、燃煤热风炉、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

炉（窑）以及建材行业煤炭减量，实施清洁电力和天然气替代。

6 推广大型燃煤电厂热电联产改造，充分挖掘供热潜力，推动淘汰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锅炉

和散煤。加大落后燃煤锅炉和燃煤小热电退出力度，推动以工业余热、电厂余热、清洁能源等替代

煤炭供热（蒸汽）。

7 推动能源供给体系清洁化、低碳化和终端能源消费电气化。推进煤炭绿色智能开采、清洁安全高

效利用，发展清洁高效煤电。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推进多元储能系统建设与应用。持续推进

冬季清洁取暖。实施城乡配电网建设和智能升级计划。

8 加快固废综合利用和技术创新，推动冶炼废渣、脱硫石膏、结晶杂盐、金属镁渣、电石渣、气化

渣、尾矿等大宗业固废的高水平利用。

9 到 2025年，地级以上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达到 95%以上，其他市县达到 80%以上。到 2025

年，新增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60%，存量大宗固体废物有序减少。

10 鼓励煤矿采用煤矸石井下充填开采技术处置煤矸石，提高煤矸石利用率。鼓励金属矿山采取科

学的开采方法和选矿工艺，加强尾矿资源的二次选矿，综合回收有益组份，合理利用矿山固体废弃

物与尾矿，减少废渣、弃石、尾矿等的产生量和贮存量。加强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等露天建材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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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内外剥离物的综合利用。

11 煤炭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矿井水应当综合利用，优先用于矿区补充用水、周边地区生产生态用水，

加强洗煤废水循环利用，提高矿井水综合利用率。

2 * 关 中

地区

陕

西

省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1 执行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规章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沙漠公园等）、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国家级公益林等保护区域的禁止性和限制性要求。

2 关中地区严格控制新建、扩建化学制浆造纸、化工、印染、果汁和淀粉加工等高耗水、高污染项

目。

3 关中地区严禁新增煤电（含自备电厂）装机规模。关中地区严禁新增钢铁、焦化、水泥熟料、平

板玻璃、电解铝、氧化铝、煤化工产能，合理控制煤制油气产能规模，严控新增炼油产能。

4 禁止在黄河干支流岸线管控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禁止在黄河干流岸线和重要

支流岸线的管控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但是以提升安全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为目的

的改建除外。

5 禁止在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域开展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

6 调整产业结构，继续淘汰严重污染水体的落后产能，推动沿黄一定范围内高耗水、高污染企业迁

入合规园区，严禁在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临岸一定范围内新建“两高一资”项目及相关产业园区。

7 严控新增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高耗水企业，严格执行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

业产能置换政策，严格磷铵、黄磷、电石等行业新增产能。禁止在黄河干支流岸线限定范围内新建、

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严禁“挖湖造景”等不合理用水需求。

8 渭河生态区一级管控区、二级管控区内禁止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采石、挖砂等影响

生态环境的活动；禁止建设畜禽水产养殖场、养殖小区。

9 “渭南片区”包括韩城、合阳、大荔、潼关四个县（市），在该片区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产业政策、

不能执行清洁生产的项目；禁止新建 2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禁止销售和使用不符合标准的煤炭。

10 禁止在长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布局对生态系统有严重影响的产业。禁止重污染企业和项目向

长江中上游转移。

11 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禁止在长江重要支流（嘉

陵江）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但是以提升安全、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为目的的

改建除外。

12 禁止在长江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区域开展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

13 禁止在汉江丹江干流、重要支流岸线 1 公里范围内新（改、扩）建尾矿库，但是以提升安全、

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为目的的改建除外。严格控制新建独立选矿厂尾矿库，严格控制尾矿库加高扩容。

严禁新建“头顶库”、总坝高超过 200米的尾矿库，新建的四等、五等尾矿库须采用一次建坝方式。

14 禁止在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勘探、开发矿产资源和开山采石，禁止在秦岭主梁以北的秦岭

范围内开山采石。已取得矿业权的企业和现有采石企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组织限期退出。

15 秦岭范围内项目，在符合《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

划》和省级专项规划等前提下，执行《陕西省秦岭重点保护区 一般保护区产业准入清单》。"

污

染

物

排

放

1 在关中涉重金属产业分布集中、重金属环境问题突出的区域、流域，新（改、扩）建涉重金属重

点行业建设项目实施“等量替代”或“减量替代”。

2 关中地区基本完成农业种养殖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业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替代。关中地区巩固燃煤锅

炉拆改成效、燃气锅炉低氮改造成果。

3 关中地区市辖区及开发区范围内新、改、扩建涉气重点行业企业应达到环保绩效 A级、绩效引领

性水平，西安市、咸阳市、渭南市的其他区域应达到环保绩效 B级以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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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控

4 散煤治理工程。2025 年底前，西安市、咸阳市、渭南市平原地区清洁取暖率稳定达到 98%。推动

关中平原地区散煤动态清零，山区可采用洁净煤或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炉具兜底，确保居民可承

受、效果可持续。2025年底前，关中地区完成陶瓷、玻璃、石灰、耐火材料、有色、无机化工、矿

物棉、铸造、砖瓦窑等行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

5 西安市、咸阳市、渭南市在 2025年底前完成渣土车、商混车新能源或国六排放标准车辆替代，

国五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渣土车逐步淘汰出渣土清运行业。

6 关中各城市降尘量不高于 6 吨/月·平方公里，西安市、咸阳市、渭南市不高于 5吨/月·平方公里。

7 2023年底前，关中地区钢铁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2025年底前，80%左右水泥熟料产能和 60%

左右独立粉磨站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西安市、咸阳市、渭南市全面完成改造，其他地区 2027 年底

前全部完成。

8 关中各市（区）市辖区及开发区内达不到依据《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

确定的基准水平的企业，2025年底前未完成改造的由当地政府组织淘汰退出。

9 2023年起，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集中区域、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耕地集中区涉及的县（区），

执行《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中颗粒物和镉等重点重金属特别排放限值。"

环

境

风

险

防

控

1 健全流域水污染、危险废物环境风险联防联控机制。

资

源

开

发

效

率

要

求

1 关中地级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 25%以上。

2 对西安、咸阳、渭南三市的 11个地下水超载区暂停新增取水许可，加强节约用水、水资源置换、

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加快推进超载区综合治理。

3 西安市、咸阳市、渭南市依法将平原区划定为Ⅲ类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禁止销售，使用高污染燃

料（35蒸吨及以上锅炉、火力发电企业机组除外）。

4 关中地区 2025年秸杆综合利用率达到 96％左右，西安市、咸阳市、渭南市达到 97％以上。"

3 * 西 安

市

陕

西

省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1.推进秦岭北麓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坚决守护好秦岭生态安全屏障，大力发展高端绿色产业；加

大渭河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提升渭河城市核心段两岸生态品质。

2.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转型升级，推进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加快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和工业

园区绿色化改造。

3.严把“两高”项目环境准入关。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严格控制新建、扩建化学

制浆造纸、化工、印染、果汁和淀粉加工等高耗水、高污染项目。推动燃煤热电企业关停。实施高

排放企业关停或退城搬迁。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

4.严禁新增钢铁、焦化、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电解铝、氧化铝、煤化工产能，严控新增炼油产能。

5.不再新建燃煤集中供热站。严禁新增煤电（含自备电厂）装机规模。城市建成区禁止新建燃煤锅

炉、新建非清洁能源供热企业。

6.禁止在黄河干支流岸线限定、管控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禁止在黄河干流岸线

和重要支流岸线的管控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但是以提升安全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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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的的改建除外。

7.禁止在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域开展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

8.调整产业结构，继续淘汰严重污染水体的落后产能，推动沿黄一定范围内高耗水、高污染企业迁

入合规园区，严禁在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临岸一定范围内新建“两高一资”项目及相关产业园区。

9.渭河生态区一级管控区、二级管控区内禁止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采石、挖砂等影响

生态环境的活动；禁止建设畜禽水产养殖场、养殖小区。

10.禁止在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勘探、开发矿产资源和开山采石，禁止在秦岭主梁以北的秦岭范

围内开山采石。已取得矿业权的企业和现有采石企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组织限期退出。

11.除地热、矿泉水外，城镇开发边界内不得新设矿业权。"

污

染

物

排

放

管

控

1.涉重金属产业分布集中、重金属环境问题突出的区域、流域，新（改、扩）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

建设项目实施“等量替代”或“减量替代”。

2.各区、开发区范围内新改扩建涉气重点行业企业应达到环保绩效 A级、绩效引领性水平，周至县、

蓝田县应达到环保绩效 B级及以上水平。2027年底前完成绕城高速内（不含开发区和县域工业集中

区）达不到能效标杆和环保绩效 A级（含绩效引领）企业退城搬迁。

3.2025年底前，西安市平原地区清洁取暖率稳定达到 98%。推动平原地区散煤动态清零，山区可采

用洁净煤或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炉具兜底，确保居民可承受、效果可持续。

4.基本完成农业种养殖业及农副加工业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替代。巩固燃煤锅炉拆改成效、燃气锅炉

低氮改造成果。

5.2025年底前，水泥熟料产能和独立粉磨站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印刷、玻璃、矿物棉、石灰、电石

企业达不到新排放标准的，2024年 6月 30日前完成提标改造。2024年全市所有垃圾焚烧企业完成

烟气治理提标改造，满足最新的地方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6.在 2025年底前完成渣土车、商混车新能源或国六排放标准车辆替代，国五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渣

土车逐步淘汰出渣土清运行业。

7.各区县、开发区月度平均降尘量不高于 5吨/月.平方公里。

8.各区县、开发区达不到依据《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确定的基准水平的

涉气企业，2025年底前由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组织淘汰退出。

9.强化涉活性炭 VOCs 处理工艺治理。强化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整治，确保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新建项目不再采用单一低温等离子、光氧化、光催化等治理技术，非水溶性 VOCs 废气不再采用单

一喷淋吸收方式处理。全面推进涉 VOCs 排放企业低挥发性原辅材料替代，2023年技术可行的工业

涂装企业全部使用低挥发性涂料，含喷涂工艺的汽修企业面漆使用水性涂料替代不少于 200家，2025

年全部实现水性漆替代。2023年完成使用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以及涉及有机化工生

产企业的简易低效污染治理设施升级改造。严格执行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挥发性有机物含

量限值标准。加强油气回收监管。严格执行汽柴油质量标准。

10.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达到《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61/224-2018）排放限值要求。

11.西安市鄠邑区的重有色金属冶炼铅、锌工业，电镀工业，电池工业执行《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在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集中的县（区）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

12.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集中区域、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耕地集中区涉及的县（区），执行《铅、

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

颗粒物和镉等重点重金属特别排放限值。

13.电厂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执行最严排放标准。"

环

1.对使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或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国家认定的新污染物的企业，全面实施强制性清洁

生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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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风

险

防

控

2.排放《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

对排污口和周边环境进行监测，评估环境风险，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并公开有毒有害水污染物信息，

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

3.完善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法规标准体系，健全风险管控和修复制度，强化监管执法

和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健全环境监测网络，健全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数据管理信息系统平台，提

升科技支撑能力，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4.针对存在地下水污染的危险废物处置场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等，实施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阻止污

染扩散。

5.以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为重点，加强黄河流域重要支流、跨界河流以及其他环境敏感目标环

境风险防范与治理。

6.渭河流域内化工、印染、电镀、冶金、重金属废矿、危险废物堆放填埋场所等土地使用单位，转

让或者改变土地用途时，应当对土壤环境调查评估，编制修复和处置方案，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后实施。

7.坚持预防为主原则，将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推动环境风险防控由应急管理向全过程管理转

变。推进固体废物、化学物质、重金属、核与辐射等重点领域环境风险防控，加强应急监测预警体

系以及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提升生态环境安全保障水平。"

资

源

开

发

效

率

要

求

1.到 2025年，用水总量控制目标 24.76亿立方米，到 2025年，万元 GDP用水量比 2020年下降 8%，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20年下降 6%。

2.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以上。

3.推广大型燃煤电厂热电联产改造，充分挖掘供热潜力，推动淘汰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锅炉

和散煤。加大落后燃煤锅炉和燃煤小热电退出力度，推动以工业余热、电厂余热、清洁能源等替代

煤炭供热（蒸汽）。

4.持续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禁燃区内禁止销售、使用原煤等高污染燃料。

5.2025年秸杆综合利用率达到 97％以上。

6.2025年，全市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2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到

30%；2027年，全市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25%，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到

35%。

7.2025年，全市煤炭消费总量与 2020 年相比下降 30%以上，2027 年下降 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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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危险废物处理协议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西安弗迪电池有限公司,西安比亚迪电子有

限公司,西安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集贤分公司,西安比亚迪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西安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商洛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宝鸡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统称： 甲方 ）

与

派尔森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乙方 ）

合同编号： AX2A0PPS202500008

签订日期：

签订地点： 西安市长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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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明确双方的安全、环保责任，确

保人身和财产安全，防止二次污染，结合危险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和处理处置的实际情况，在平

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甲、乙经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负责处理甲方产生的危险废物

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信守。

1 服务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陕西省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规定，甲方委托乙方将甲方生产的危

险废物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置，使之符合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之要求。

2 危险废物信息

序号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名称 园区
处理

方式
预计数量（吨）

1 900-041-49 废油抹布、手套、过沈棉等沾染性废物

宝鸡

焚烧

2.85

2 900-041-49 废沾染容器（铁） 2.7

3 900-041-49 废沾染容器（塑料） 0.99

4 900-041-49 废沾染容器（玻璃） 0.06

5 900-209-08 废石蜡和润滑油

商洛

39

6 900-210-08 废白土 30

7 900-039-49 废活性炭 24.6

8 900-041-49
废油抹布、手套、过滤分子筛等沾染性

废物
69

9 900-041-49 废沾染容器（铁） 0.6

10 900-041-49 废沾染容器（塑料） 1.2

11 900-041-49 废沾染容器（玻璃） 0.3

12 900-042-49 吸附酸碱废液等蛭石 2.1

13 900-047-49 实验室废液 0.9

14 900-999-49 报废/过期危化品 3

15 900-200-08 打磨油泥

西安

57

16 900-209-08 废石蜡和润滑油 30

17 900-013-11 精馏残渣 12

18 900-039-49 废活性炭 117.9

19 900-041-49 废油手套抹布、废过滤棉等沾染性废物 1827

20 900-041-49 废沾染容器（铁） 321

21 900-041-49 废沾染容器（塑料） 273

22 900-041-49 废沾染容器（玻璃） 5.1

23 900-041-49 废吸附填料 9

24 900-041-49 废钎焊剂 69

25 900-047-49 实验室废液 21

26 900-047-49 锂电池实验废水 90

27 900-999-49 报废/过期危化品 7.5

合计（吨） 3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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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3.1 协议有效期内，可将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协议项下工业危险废物交由乙方处理。

3.2 提供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包装物和容器，严格按不同品种分类对危险废物进行包装、

存放，并做好标记标识。

3.3 危险废物处理前一至三天通知乙方，以便乙方做好接收及生产安排。

3.4 按照相关要求在 陕西省 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平台上报备资料及运行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

3.5 保证提供给乙方的危险废物不出现下列异常情况：

3.5.1 品种未列入本协议；

3.5.2 包装破损或密封不严；

3.5.3 两类及以上危险废物混合装入同一容器；

3.5.4 标识不规范或错误；

3.5.5 其他违反工业危险废物运输包装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通用技术条件的异常

情况。

3.6 配合乙方进行危险废物收集工作，配备专门人员与乙方工作人员进行对接，协助乙方进行危险

废物的收运。

3.7 按协议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协议约定的各项服务费用。

4 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4.1 乙方必须确保具备合法的营业执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及相关资质资格等资质证件，并应于

本协议签订前或签订时向甲方提供加盖公章的上述资质证件的复印件。

4.2 乙方必须保证本协议的实施与其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上核准的经营方式、经营类别相符。

4.3 乙方在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必须保证持续具有 陕西 省集中处理工业危险废物的资格以及

处理工业危险废物所需的条件和设施。甲方有权了解乙方的资质与处理能力，若乙方资质或经

营范围、技术能力变更，乙方需提前60日如实告知甲方。

4.4 本协议有效期内，若乙方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下称“许可证”）期限届满，乙方应及时申

请换取新许可证。

4.5 乙方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的要求，完善危险废物的管理制度和控制程

序。

4.6 乙方运输及无害化处理过程中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环保和消防等要求或标准，不产生

环境二次污染和消防隐患；因乙方处理不当而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因乙方

违反本条约定遭受损失的，有权向乙方全额追偿。

4.7 对各种桶装、袋装、箱装危险废物的包装，存放方式乙方有义务给甲方提出建议，负有协助的

义务，并须根据实际情况为甲方提供一定的周转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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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乙方应自备运输车辆、装卸人员、装卸工具等，其运输车辆应具有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

其驾驶人员、押运人员、装卸管理人员必须受过化学品、危险废弃物处理处置、应急等相关培

训，取得相应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资格；乙方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事故由乙方承

担和解决。

4.9 乙方收运车辆、驾驶人员、押运人员以及装卸人员等，应在甲方厂区内文明作业，并听从甲方

在场人员的指导；作业完毕后应将其作业范围内的杂物、环境等清理干净，并遵守甲方的相关

环境、消防、安全等管理规定；乙方在甲方工业园内转移、装运危险废物时，应服从甲方的内

部管理规定和引导，并同时签署 《外单位在BYD工程施工、物资供应、运输、服务期间安环协

议书》 。

4.10 根据协议约定对所接收的工业危险废物进行清点、称重，确认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并现场

填写 《服务订单》 ；按照相关要求在 陕西省 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平台上运行 《危险废物转移

联单》 。

4.11 乙方在收运危险废物过程中，对出现的泄漏、扩散等情况乙方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负责清

理现场，甲方可视情况予以一定配合。

4.12 乙方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污染防治

要求，并将运输、利用、处置情况告知甲方。

4.13 危险废物在甲方厂区内或甲方厂区附近的地磅过磅后视为危险废物已交付乙方；危险废物交付

乙方后，乙方应在收运、贮存、利用、处理危险废物过程中避免危险废物发生扬散、遗失、泄

漏或倾倒、堆放、丢弃、遗撒等情形，乙方在收运、贮存、利用、处理危险废物过程中产生的

相关风险、造成的相关事故及其引发的损害赔偿及法律责任等，由乙方全部承担。

4.14 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应该在接到甲方收运危险废物通知的 3 日内到达甲方指定地点并将危

险废物收运完毕。

4.15 根据协议的约定收取服务费用，开具服务类税务发票、缴纳各项税费。

5 危险废物收运

5.1 每次收运危险废物时，甲、乙双方应据实填写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并共同签字盖章；乙方

应在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填写并签字盖章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回传，作为双方核对危

险废物处理数量和结算服务费用的依据之一。

5.2 收运的危险废物在甲方厂区内或甲方厂区附近的地磅进行计量，并由甲、乙双方共同确认危险

废物处理数量。

5.3 由乙方提供的托盘、包装容器、吨袋等，必须显著标识乙方标志，对于此类包装物、托盘按重

复使用扣重。

5.4 针对需要重复使用的包装物品进行扣重，其中200L铁桶扣重20KG/个；带铁架吨桶扣重60KG/

个；不带铁架吨桶扣重40KG/个；未明确包装物扣重以实际称重为准。

5.5 针对不重复使用的包装物品不进行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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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费用结算及付款

6.1 结算：根据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的 《服务订单》 列明的各类危险废物处理数量及收费标准进

行结算；

6.2 付款：

6.2.1 付款期限及方式以 《服务订单》 的约定为准。

6.2.2 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派尔森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农行渭南华州区支行

账户号码： 26510101040014465

注：乙方须保证上述银行账户信息准确无误，因乙方原因导致未能收款或是延迟收款及

任何其他收款问题，由乙方承担责任。

6.2.3 甲方账户信息如下：

/

7 违约责任

7.1 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第4条或本协议其他约定，导致甲方被政府部门处罚的，由此产生的罚金由乙

方承担；如造成甲方其他损失的，乙方应另行赔偿。

7.2 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第4.4条约定换取新许可证的，甲方有权在原许可证到期30日后终止本协议；

且在乙方取得新许可证前，甲方有权将本协议项下的危险废物交由第三方处理。

7.3 如若乙方未在本协议约定时间内完成收运危险废物，每逾期三天（不足三天的按三天计算），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000元，逾期超过十天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支

付违约金人民币 【100000元】 ；如因乙方逾期收运危险废物影响甲方生产或给甲方造成其他

损失的，乙方应另行赔偿甲方全部损失。

7.4 如乙方在收运危险废物过程中造成以下一种或几种情形的，乙方除应赔偿甲方损失外，应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10000元 ：

7.4.1 造成甲方厂区环境污染；

7.4.2 破坏甲方资产，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工程、建筑、厂房、道路、设施、车辆、设备、工具、

货物（包括但不限于成品、半成品、零部件等）、物料、物品、财物及其他资产；

7.4.3 造成甲方人员人身及财产损失；

7.4.4 影响甲方正常生产。

7.5 如甲方违反本协议第3.2条、第3.5条的约定，乙方有权拒绝收运，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甲方承

担。

7.6 甲方无正当理由逾期付款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以逾期付款金额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违约金。但若乙方自甲方逾期之日起 【7】 日

内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视为乙方放弃提出相应主张的权利，甲方亦无支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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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可抗力

8.1 不可抗力是指如天灾、战争(不管宣战与否)、政治事变或其它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

的客观情况。当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而不能履行协议义务时，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可不承

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及时提供有效证明文件。

8.2 不可抗力发生后，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尽快决定是否继续履行本协议。

9 争议解决

如发生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进行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应向合同签订

地西安市长安区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诉讼解决争议。

10 其它事项

10.1 甲、乙方双方签署本协议，并不代表甲方承诺将其产生的本协议项下的危险废物全部交由乙方

处理；甲方有权利依照自身的需求及意愿将上述危险废物交由第三方处理。

10.2 乙方承诺，在同等或类似条件下，本协议项下危险废物的处理价格应是市场中最优惠的；否则，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重新调整价格或终止本协议。

10.3 通知及送达

10.3.1 甲、乙双方指定联系人及联系地址如下：

甲方

联系人：李雨芬 电话：18291923310 邮箱：li.yufen@byd.com

联系地址：西安市高新区草堂科技产业基地秦岭大道西1号

乙方

联系人：谷新颖 电话：15091135251 邮箱：gxy@peshbkj.com

联系地址： 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瓜坡镇良侯大道东侧

合同一方若变更上述联系人、联系地址的，应提前15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另一方，并提供

相关证明文件给另一方，否则另一方根据合同一方上述地址进行通知及送达即视为有效

通知及送达。

10.3.2 本协议书第10.3.1条约定的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可以作为双方沟通本协议事项、解决双

方争议时接收对方发送的通知、要求、商业文件信函或司法机关出具的诉讼、仲裁文书

的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

10.3.3 尽管有前述第10.3.2.条的约定，乙方在此确认，如果是双方对协议履行产生争议，则涉

及与本协议争议有关的律师函等函件、诉讼、裁判等法律或司法程序的通知事项，还必

须送达至以下甲方代理地址方为有效。

甲方代理地址：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3009号，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律师事务部负

责人收，联系电话：0755-89888888转67628，邮箱：legaldept@byd.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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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本协议及其附件同样适用于甲方的关联公司（详见：《关联公司清单》），甲方关联公司独立

享有本协议项下甲方的地位，并在本协议项下各自独立享有及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本

协议中甲方对于甲方关联公司与乙方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承担任何责任。

10.5 本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之商业机密，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否则，违约方应承担相应

责任。

10.6 本协议的各项条款是相互独立的。任何条款被认定为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其他条款

仍然有效。

10.7 除非有对方的书面同意，否则任何一方不得将其任何协议权利和/或义务转给第三方。

10.8 如本协议有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后，签订书面补充协议予以补充或改动。

10.9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后，自 2025 年2月 1 日 起至 2026年 1月31 日 止。任何一方如

无法定或约定理由，欲终止本协议，应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经过另一方书面确认。

本协议终止后，任何法定责任和义务继续有效，不受本协议终止的影响。

10.10本协议 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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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下方签字处，请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确认在同意订立本合同前，已仔细阅读本合同所有条款，对本合同所有条款及内容已经阅悉，均无

异议，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达成了充分的理解。乙方接受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及风险。甲方

已应乙方要求对本合同各条款，进行了充分展示和详细说明。签订合同系乙方真实意思表示。

甲方（章）：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乙方（章）： 派尔森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 时间：

甲方（章）： 西安弗迪电池有限公司

时间：

甲方（章）： 西安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

时间：

甲方（章）： 西安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集贤分公

司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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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章）： 西安比亚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时间：

甲方（章）： 西安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时间：

甲方（章）： 商洛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时间：

甲方（章）： 宝鸡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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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订单

协议编号：

甲方: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西安弗迪电池有限公司，西安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西安比亚迪

电子有限公司集贤分公司，西安比亚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西安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商

洛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宝鸡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派尔森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甲方向属地环保部门申报的危险废物产生量及种类，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按以下方式向

乙方支付相关服务费用：

（一）处置服务费标准：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

编号
园区

预计合同量

（吨/年）
付款方

包年服务费

（元/吨）
备注

1
废油抹布、手套、过

沈棉等沾染性废物
900-041-49

宝鸡

2.85

甲方

1,197.80

沾染物抛货类2

吨以上，免费运

输；其他类 3吨

以上，免费运输

2 废沾染容器（铁） 900-041-49 2.7 849.06

3 废沾染容器（塑料） 900-041-49 0.99 996.40

4 废沾染容器（玻璃） 900-041-49 0.06 1,001.70

5 废石蜡和润滑油 900-209-08

商洛

39 715.50

6 废白土 900-210-08 30 943.40

7 废活性炭 900-039-49 24.6 1,494.60

8

废油抹布、手套、过

滤分子筛等沾染性

废物

900-041-49 69 1,197.80

9 废沾染容器（铁） 900-041-49 0.6 848.00

10 废沾染容器（塑料） 900-041-49 1.2 848.00

11 废沾染容器（玻璃） 900-041-49 0.3 1,494.60

12
吸附酸碱废液等蛭

石
900-042-49 2.1 1,399.20

13 实验室废液 900-047-49 0.9 2,506.90

14 报废/过期危化品 900-999-49 3 2,506.90

15 打磨油泥 900-200-08

西安

57 793.94

16 废石蜡和润滑油 900-209-08 30 694.30

17 精馏残渣 900-013-11 12 598.90

AX2A0PPS202500008

保
密
信
息



工业危险废物处理协议 V4.0

保密信息 第 11页 /共 13页

18 废活性炭 900-039-49

西安

117.9

甲方

1,484.00

沾染物抛货类2

吨以上，免费运

输；其他类 3吨

以上，免费运输

19
废油手套抹布、废过

滤棉等沾染性废物
900-041-49 1827 1,010.18

20 废沾染容器（铁） 900-041-49 321 800.30

21 废沾染容器（塑料） 900-041-49 273 795.00

22 废沾染容器（玻璃） 900-041-49 5.1 996.40

23 废吸附填料 900-041-49 9 1,197.80

24 废钎焊剂 900-041-49 69 1,197.80

25 实验室废液 900-047-49 21 2,300.20

26 锂电池实验废水 900-047-49 90 950.82

27 报废/过期危化品 900-999-49 7.5 2,199.50

合计（元） 3,013,713.03

（二）备注说明：

1、以上所有费用均含 6%的增值税；除订单中列明的费用外，甲乙方不得要求对方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2、乙方在甲方厂区进行危险废物收运活动时，甲方应当无偿提供叉车与叉车司机进行装车；

3、合同签署后，甲方确认收运危险废物完成后根据实际收运危险废物重量核算产生的费用，于每月 5号前进

行对账结算，并在对账一致并收到相关费用足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向乙方以到票月结 0天，一

个月迪链形式支付相关的服务费用；

4、甲方需要乙方清运时，须提前提交清运计划交乙方，乙方承运车辆为专用的危险废物运输车辆，危险废物

须低于载重量；

5、《服务订单》为甲、乙双方的结算依据之一，系甲方商业机密，仅限于双方内部存档，切勿向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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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章）：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乙方（章）： 派尔森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 时间：

甲方（章）： 西安弗迪电池有限公司

时间：

甲方（章）： 西安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

时间：

甲方（章）： 西安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集贤分公

司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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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章）： 西安比亚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时间：

甲方（章）： 西安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时间：

甲方（章）： 商洛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时间：

甲方（章）： 宝鸡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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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3 引用监测报告（节选）





























附件14 现有工程废气检测报告























































  附件15 补充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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